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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加速产业链、创新链、人才链
融合助推生态产业跨越式高质量发展

行动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各成员单位：

根据《丽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丽水市生态工业

五大主导产业集群（1315 特色产业链）“链长制”工作方案

的通知》(丽政办发〔2022〕20 号)，制订《加速产业链、创

新链、人才链融合助推生态产业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行动方

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中共丽水市委人才科技工作领导小组

科 技 工 作 办 公 室 文 件

丽委科办〔2022〕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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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速产业链、创新链、人才链融合
助推生态产业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

为深入贯彻市委、市政府推进人才科技工作决策部署，

坚持“以产业定位科技，以科技索引人才”，强化创新引领，

加快产业链、创新链、人才链“三链”融合，推动经济跨越

式高质量发展。根据《丽水市人才科技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

暨产业发展人才科技支撑规划》和《丽水市关于加快新时代

人才科技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，制定本行动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围绕丽水五大主导产业和现代服务业、品质农业，精准

适配人才科技资源，实施“八大行动”，建立七个工作机制，

实现县域特色产业链达到县域特色产业链有领军型创新创

业团队（创新联合体），有产学研合作平台，有省级研发机

构，有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，有成果转化加速器，有科技企

业孵化器，有团队科技特派员等“七有”全覆盖，促进“三

链”融合共生。到 2026 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（R&D）

经费支出相当于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3%；规模以上工业

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（R&D）经费相当于主营业务收入比重

达 2.0%；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

55%，主要创新指标实现“十翻番十突破”。

二、重点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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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浙西南科创走廊建设行动。推进浙西南科创中心

建设，打造“十子连珠”人才科创平台，高标准建设国际化

双创人才特区、浙西南科创产业园等重大科创平台，加快形

成“一心支撑、点面联动”市域科创格局。积极融入长三角

科创体系，把浙西南科创走廊打造成长三角具有一定知名度

的聚才用才平台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改委、市科技局、市数

发公司、缙云县、莲都区、遂昌县、青田县、开发区管委会

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二）全社会研发投入提升行动。制定专项行动方案，

实施“两清零两破零两提升”计划，实现产值 1亿元以上制

造业企业无研发活动清零，5亿元以上制造业企业无研发机

构清零，交通运输业、建筑业 R&D经费支出破零，高校、

科研院所年均 R&D经费增幅提升到 15%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科技局、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税务局、市建设局、市

交通局、市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创新主体培育壮大行动。强化创新主体培育，实

施“双倍增”计划，到 2026 年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省级

科技型中小企业总量分别提高到 1000家和 3600家。实施“领

军”计划，实现省科技“小巨人”、科技领军企业破“零”。

提升企业研发机构，实施“领航”计划，到 2026 年，实现

省级新型研发机构实现破零，新增省级企业研究院 60 家、

省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数量 180家，新增省级重点企业研

究院、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技术中心等 10 家以上。企业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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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创新体系不断完善，技术供给能力不断增强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科技局、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

负责）

（四）高新区创建提升行动。促进丽水高新区“一核一

心多园”区域协同发展，到 2026 年，力争将丽水高新区升

级为国家高新区。鼓励和引导各类开发区（园区）内高新技

术企业集聚的区块创建省级高新区，强化对产业的科技赋

能。到 2026年，创建省级高新区 2家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市

科技局、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商务局、莲都区、缙云县、

松阳县、遂昌县、青田县、龙泉市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五）科技合作与平台能级提升行动。深化与国内外高

水平大学、科研机构和领军企业合作，加快引进共建高端研

发载体，到 2026 年，力争布局省实验室、省技术创新中心

等引领型重大平台，建成 3所以上实体化研究院。实施公共

服务平台能级提升行动，高水平建设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、

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、孵化器、众创空间等，实现国家级众

创空间“零”突破，支持在人才科创“飞地”建设孵化研发

基地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、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委

组织部、市教育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六）创新人才引育行动。制定五大主导产业人才队伍

建设专项行动方案，完善才智引培系统、优化招才引智环境，

实施“绿谷鲲鹏”“绿谷精英·创新引领行动”“绿谷英才”

“绿谷工程师”系列计划，加快产业链上下游各技术领域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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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集聚。支持企业招引高层次人才，采取“订单式”培养产

业技术技能人才。到 2026 年，实现省级领军型创新创业团

队 5个，引进“绿谷精英”人才项目落地 200个以上，资助

本土科技领军人才 30 名以上，新建海外创新孵化器 5 个，

引进省级海外工程师 5 名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组织部、市科

技局、市人力社保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七）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行动。围绕 1315 特色产业

链梳理关键核心技术清单，支持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攻

关，到 2026年，组建市级创新联合体 12家以上。积极开展

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和成果转化“先用后转”等改革试点，培

育一批成果转化加速器。建立科技成果转化联动机制，落实

首台（套）产品推广应用政策，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。

推动突破一批“卡脖子”关键核心技术，锻造一批“杀手锏”

技术成果应用，主导产业核心竞争力大幅提升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科技局、市经信局、市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八）创新生态优化提升行动。提升科技创新数字化服

务水平，建设产学研合作线上平台，推广“企业研发服务在

线”等重大应用。深化科技特派员制度，推进院士专家、青

年博士、科技工作者等力量深入一线开展常态化服务。增强

科技金融服务企业能力，发挥人才科技主题基金作用，推行

“浙科贷”、科技保险、科技创新再贷款等金融产品，为企

业提供多渠道融资途径。落实人才科技服务十件实事机制，

以最优人才生态作为硬核支撑，不断释放主体创业创新创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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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

市人力社保局、市金融办、市科协、人行丽水中心支行按职

责分工负责）

三、具体举措

（一）支持一批关键技术攻关。编制创新链思维导图，

支持创新型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，围绕关键核心技

术、战略性储备性技术组织“项目群”攻关。

（二）推动一批科技成果转化。布局成果转化加速器，

支持大院名校在丽建设科创平台和分支机构，打通从研发、

到中试、到产业化的全产业链条。

（三）引进一批创新创业团队。用足用活用好人才科技

新政，对照产业链紧缺急需目录，引进海内外高层次创业、

创新人才，吸引青年高层次人才，提升产业人才集聚水平。

（四）培育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。逐个产业链编制培育

方案，注重抓早抓小，持续跟踪培育，重点打造产业链带动

力强的创新型领军型企业。

（五）整合一个技术创新中心。建立人才、教育、发改、

经信、科技、市场监管等部门与园区协调联动机制，推动创

新型领军型企业、产业学院或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等平台整

合产业链上下游创新资源，形成平台共同、技术共享的技术

创新中心。

（六）设立一支人才科技子基金。发挥人才科技主题基

金作用，重点投资高新技术企业、高层次人才项目，建立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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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机制。

（七）提供一套工作专班服务。市科技局建立产业链对

口联系机制，每条产业链建立技术专家库，配备科技联络员，

长期跟踪服务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科技办统筹推进“三链”融合

发展各项工作，定期研究重要事项，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、

各负其责，形成合力。

（二）建立工作机制。细化“三链”融合发展成效的评

价指标，定期通报，召开工作例会，建立市、县联动的工作

机制。

（三）强化考核评估。推行分区共竞的“三链”融合发

展专项考核，实行公开承诺、末位约谈等考核方式，推动重

点任务与责任单位、县（市、区）考绩挂钩，将“三链”融

合发展成效纳入党政领导人才科技工作述职内容。

丽水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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